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市级各金融机构： 

  为及时、准确、全面把握经济金融动态，强化银政、银企、

银政企合作，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

力度，促进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加快发

展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建立全市金融工作联系会议制

度（以下简称“联系会议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会议成员 

 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为联系会议召集人。市发改委、市

经信委、市商粮局、市农牧局、市中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

分管领导，人行市中心支行、攀枝花银监分局和各银行业金融

机构主要负责人为联系会议成员。 

  联系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政府金融办，负责联系会议日常工

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金融办主任担任。 

  联系会议成员单位实行“一把手”责任制，同时明确一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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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领导和一名分析、联络人员。 



  

 
－２－ 

  二、主要内容 

  （一）定期例会。例会每年召集 6 次，逢双月择时进行。

其中，每年第一次例会重点总结上年工作，分析研判经济金融

形势和政策走向，安排部署当年工作，落实银企、银政合作事

项；第二次例会重点督查一季度工作，安排部署二季度任务，

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融资问题；第三次例会重点开展银企对接活

动；第四次例会重点通报半年经济金融运行情况，安排部署下

半年工作，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融资问题；第五次例会重点协调

解决银企合作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发布项目融资需求；第六次例

会重点分析经济金融形势，预安排下年工作。 

  （二）专题会商。根据上级有关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由

召集人动议，及时就全市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热

点、难点问题和其他事项进行专题会商；或由市政府金融办提

出建议，并报召集人审定后召开。 

  三、单位职责 

  联系会议成员单位实行分工负责制。 

  市发改委：负责提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，并针对

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；提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、社会事业

发展、重大民生工程当前贷款需求信息和业主基本信息。 

  市经信委：负责提供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最新情况，并针对

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；提供工业重点企业、重大产业化项

目和中小微企业当前贷款需求信息和业主基本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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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商粮局：负责提供全市服务业发展、外经外贸、内贸发

展和利用外资有关情况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；提

供服务业有关重大项目、重点企业当前贷款需求信息和业主基

本信息。 

  市农牧局：负责提供农业发展最新情况，并针对存在的问

题提出对策建议；提供涉农领域有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农田

水利基本建设、小城镇建设、新农村建设、农业产业化和产业

化龙头企业当前贷款需求和业主基本信息。 

  市中院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依法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

益，防止债务人通过各种手段逃废金融债务，采取有效措施加

强案件执行力度，提高金融案件执行率。 

  市检察院：依法打击破坏经济金融秩序的不法行为，及时

通报涉及金融稳定重大案件的查处情况。 

  市公安局：及时侦破各类金融犯罪案件，指导和监督金融

机构营业场所作好安全防范工作，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

法金融活动。 

  人行市中心支行：掌握最新金融政策特别是货币信贷政

策，分析货币信贷政策的变化及影响；提供最新金融运行情

况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。 

  攀枝花银监分局：掌握银行最新监管政策，负责提供辖区

内银行机构和外埠银行机构支持服务我市经济的最新情况和银

行机构风险状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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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：负责提供本机构累计发放各项贷款以

及贷款余额增减变化情况，特别是支持重大项目、重点企业、

中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、民生工程、消费、就业再就业小额担保

贷款及助学等薄弱环节的贷款累计投放以及余额增减变化、支

持的主要项目等情况；争取提高本级审批权限、上级政策与资

金支持、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情况；对有关部门提供的项目、企

业资金需求进行落实支持的情况以及在支持或准备支持的过程

中遇到的困难和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协调解决的问题。 

  四、相关要求 

  （一）按照要求，会前各成员单位应及时提供基础数据、

基础材料和其他有关资料。 

  （二）会议决定事项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，各成员单位要

按照要求，认真抓好落实并及时反馈相关情况。 

  （三）各成员单位要深入调查研究，加强沟通协调，主动

履职尽责，为促进金融经济发展发挥应有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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